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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六月九仆一拾四別足

◎
關
池
廣 

袁
一
山 

每
弍
元 

吳 

其 

黃
寬
培 
每
宣
元
五 

吳
福
安 

胡
維
洛

岑
榮
貫 

陳
雲
曖

河
南
省
「法
院
長
」 

強
姦
婦
女 

據
供
述
三
年
內 

强
姦
姉
女
四
拾
四
人 

中
央
社
通
耿
，
據
七
月
廿
一H
的 

北
平
「人
民
H
報
」第
三
版
所
戴
一
「
河 

南
雷
揭
皎
溫
縣
「法
院
」嚴 5
違
法
亂
紀 

案
件
」
的
豊
段
消
息
透
露
・
筋
縣
「
法

通

 

訊

縣

中

校

長
 

靠
撒   

^
失
踪
一 
被
捕 

母
被
指
地
主
雙
雙
緩
死 

高
足
多
爲
新
貴
難
免
被
囚
 

廣
州
隔
訊
♦
曾
任
台
山
縣
立
中
學

審
判
員
」

院
院
長
」
王
高
陞
•

爲
臨
時
省
參
議
之
黄
熾

^̂

一̂
•

楊
治
文
(
均
老
共
幹
)
和
該
院
全 ®
員 

警
六
人 
一 
夥
同
違
法
亂
紀
， 
據
皎
報
發 

衷
王
楊
兩
人
的
料
常
兇
狠
無
恥
的
罪
行
 

。
其
中
最
令
人
吃
驚
的
爲
强
姦
婦
女
• 

據
胡
♦
據
王
高
陞
自
供
•
三
年
內
共
强 

姦
婦
女
四
拾
四
人
，
楊
治
文
自
供
，
曾

雲
。
年
四
拾
八
歲
•
台
山
白
沙
水
潮
郷

人
• 
爲
. 

物
，
父 

枝
縣
色
 

載
時
曾.

芈
業
生
一 
縣
屮 
有
名
望
人 

n
•
年
太
十
六
歲
•
亦
爲 

77弟
希
文
•
年 

拾
歲
•

勝
利

教
育
一

後
• 
在
穗
德
官
路
居
住
•
改
營
商
業
• 

易
手
後
•
仍
然
留
市
，
乃
弟
希
文
■
則

者
包
括
女
犯
•
民

强
姦
三
拾
人

事
及
婚
姻
等
案
件
的
女
當
事
人
■
其
軍 

軍
人
家
屬
。
幹
部
家
屬
• 
拾
六
七
歳
的 

幼
女 

五
拾
遥
歳
的
老
太
太
和
孕
婦
等
 )

在
工
商
局
長
趙
元
浩
處 

後
未
久
。
其
原
籍
舉
行

向
中
共
靠
一 

任
秘
書
• 

清
鮪
建
動
•
錫
五
在
哪
恐
岐
一

乃

種
• 
如
非
中
共
報
紙
自
己
揭 

人
相
信 

0:
間
竟
有
道
樣
的
事

偕
妻
來
穂
與
熾
塞
同
居
 
一 暫
避
威
頭
• 

以
爲
有
二
兒
希
文
「照
竇
」• 
富
可
避
价

二
被
淸
一
・

于
去
年
尾
。
希
文
不

滯
澳
數
十
男
女

因
何
事
突e
失
踪
•
迄
今
仍
触
消
息
■

一
法
返
粵
碼
頭
痛
哭 

費
用
盡
不
知
如
何
是
好 

通
訊
•
廣
州
四
邑
及
中
順
各 

月
前
不
少
申
情
獲
准
前
來
港 

七
月
二
拾
玉H
起
•
因
中
澳

攻
•
錫
九
被
指
爲 

悉
其
居
穗
・
乃
函 

錫

it知
不
能
免
•

- 
去
年
白
. 

地
主
身
一 

令
立
即
. 

小
熾
雲

棺
木

冠
鄕
民

一
里*

兩
副
與
妻
一
齊
自
縊
死
 

悔
雲
在
穗
一
澳海

境
載
生
衝
突
•
遂
吿
中
斷
.

前

彼
爲
保
存
生
命 

防
空
委
會
任
委

聞
訊

区

■
曾
向
中
共
靠
撷

持
通
行
証

• 
有
七
拾
学

去

員
一
以
爲
如
此
可
久
延
殘
喘
 

月
間
■ 
其
顧
籍
乂
發
動
淸
算

期
已
滿 

所
携
曹
用
•
亦
已
用
完
•
急

一逃
亡
地
主
- 
欲
迷

地
•
昨
八
月
拾
一
日
上
午
九 

e
仔
農
會
戴
渾
蔬
菜
鮮
花
來

熾
安
亦
榜
上
有
名
•
去
月
底
勤
鄕
派

時

杵
•

拜
訪
」熾
雲
♦ 
不

一
認
鄕
隊
來
穗

澳
的
小
艇
來
澳
時
•
有
急
欲
返
囘
內
地 

的
•
各
地
男
女
三
四
拾
人
，
懇
求
各
小 

艇
搭
戴
前
往
灣
仔
 
轉
程
返
鄕
•
結
果

由
分
帆 

拘
押
返
鄕
• 

已
準
備
開
會

T
學
皎
長
七

一 公
審

。
未

八
年
一
成
績
卓
著
■
桃
李
滿
台
山
•
現

一 任
中
共
台
山
縣
副
縣
長
部
炳
衡
•
及
軍 

一
事
課
長
為
姿
錚
•
亦
係
黄
高
足
，
將
來 

一
公
番 

不
知
卿
爲
聞
胴
•
能
念
老
師
情 

一 
面
人
以
援
手
否
•

各
小
艇
因
未
倦
當
局
及
一

有
拾
多
個
因
通
行
証
已 

携
帶
的
曹 
用
己
用
亮
了 

在
碼
頤
痛
哭 
厥
狀

敢
答
允
• 

到
了
朗
， 

•
見
無
法 

其
慘
♦

林
文
合
六
元 

林
世
秩
禺
 

植 

黃 

森 

崔
社
旋 

曾

成

黎

寬
 

董
嵩
夫
師
崔
勝
 

陳
福
如 

唐
練
彪 

天
元
五 

婚
瓊
石 

曾
傳
鑫 

林 

炯 

超
鴻
欣 

黃
潤
週 

廖
造
喜 

蘇
文
照 

馬
三
祝 

余
倫
和 

李
沾
 

楊
東
賢

周
新
和
葉
 

勝 

鄭
採
金 

每
五
元 

司
徒
熾 

每
四
元 

每
叁
元
丸

唐
奕
佩 

劉
炳
松 

每
三
元 

胡
華
錫 

林
進
续 
黃
炳
桃 

爲
廷
輝 

林
仕
堯 

曹
普
智 

曹
秀
夫 

張
木
生 

陳
樹
凡 

李
協
勝 

廖
宏
燕 

黃
北
旺 

趙
將
潮 

鄧

解

容

斐
 

林
德
旺
梁
 

銓 

思
办
民 
龔
定
燊 

敏
一 

祥 

吳
良
泮 

葉
玉
其 

張
賜
銀

敗
枝
叁
拾
元
。
五 

林
鉄
郞
拾
九
元 

子
才
夫
婦
怡
三
元 

譚
申
拾
弍
元
五

vpr6k̂
SF6,

陳
福
如
夫
人 

陳
樂
然 

陳
樂
觀

陳

樂

昌

王

益

劉

瑞

江

彥
 

馬
松
安 

吳
鴻
飛 

岑
家
振 

曾
玉
庭

曾

吴
一

李
聖
攝 

林
國
智

每
复
元 

盧.日
榮 
盧
愷
華 
毎
七
毛
五

華
友
與
本
分
行
來
往
 

已
学
年
矣
。

我
們
歡
她
住
势
外
緒 

君
隨
時
以
尊
文
賊
英 

文
通
信
與
本
行
磋
商 

，
一 
切
展
問
當
靈
力 

解
答
。

本
行
代
客
郵
電 

?1 欵 

香
港
手
續
最
簡
便
及
 

妥
富
。

我
們
主
張
有
公
債
票 

或
其
他
貴
重
物
件
諸 

君
，
租
賃
本
行
保
險 

箱
保
存
。

我
們
隨
時
願
爲
我
新 

舊
華
客
服
務
G

工

域
埠
洪
門
体
育
會 

鳴
謝
經
費 

民
國
四
拾
一
年
元
月
至
六
月
1TT一
號
止

VC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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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 

* s
. c^

c
sr' 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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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錦
補
碌
埠

民
治
黨
分
部 

達
權
社
支
部

籌
建
新
党
社
委
員
會 

主 

席 

李
嵩
南 

爲
松
江 

中
文
書
記
林
舉
暢   

@
愚
公 

爲
光
鼎 

西
文
書
記
劇
覆
馨 

馬
本
鳳 

財
政
 

李
普
榮 

馬
華
新 

籃 
察 

李
月
紘 
@
 
榜 

勤
捐
員 
林
舉
福 

舗
均
 

周
在
彪

核

李
廷
相 

黃
國
安

◎
全
加
洪
門
第
十
五
屆
， 

懇
親
大
會
籌
備
處
職
員
表

秘
書
主
任 

趙
権
樓 

鄺
之
光

灼
羅
文
星

處

艮

財
政
主
任 

陳
子
雄 

羅
道
暢

外
交
主
任 

陳
子
培 

黃
築
澤

幹
事 

黃
榮
光 

鄺
一 
鳴 

李
煥
俊 

陳
景
福

招
待
主
任 

匿
榮
冨 

黃
衞
民 

幹
事
謝
錫
明 

司
徒
創 

譚
銓
扶 

李
梨
洲 

筵
席
主
任 

曾
北
相
譚
本
 

收
支
員 

部
如
幌 

朱
昌
享

游
藝
主
任 

郎
北
景 

曾
福
祥

装
飾
主
任 

鄺
植
三 

麥
受
業 

幹
事
一

李
祐
添 

陳
燊 

譚
裔
荷

◎
民
治
黨
为
吆
分
部
重
建
黨
所
職
員
表

主 

席 

岑
崇
樂 

西
文
書
記 

譚
子
富 

監 

督 

譚
子
筆 

勸

捐

員

鄭
 ̂
 帆

曾
錫
元 

鄭
錦
富 

徐
金
水

中
文
書
記 

李
悅
南 

陳
孔
滋 

財 

政 

譚
子
彰 

伍
鴻
泮 

核 

數 

郎
忠
利 

曾
倫
紀

岑
崇
樂 

徐
熾
昌 

何
銀
勝

△
凌
著
「向
日
樓
詩
鈔
」

—
發
售
預
約
券 

◎
每
本
加
幣
豈
圓 

△
外
埠
另
加
聲
壹
毫
 

凌
伯
元
先
生
。
爲
潤
台
太
史
之
文
孫
♦
達
材
孝
廉
之
公
子
。
系
出
皆
門
。
家
學 

淵
源
。
自
少
聰
頴
。
雅
好
研
畫
寫
詩
。
其
詩
作
所
得
。
乃
合
卓
陶
李
陸
的
精
華
 

。
一
爐
而
冶
之
。
不
名
一
家
。
獨
具
風
格
。
而
繪
事
一
道
。
其
，山
水
人
物
。
亦 

深
得
倪
王
筆
意
。
凌
君
佳
什
。
馳
譽
國
內
騷
壇
。
經
已
迭
刊
本
報
。
早
爲
僑
界 

雅
人
所
共
賞
。
渠
現
彙
集
其
歷
年
吟
章
。
刊
印
專
集
行
世
。
各
日
「
向
日
樓
詩 

鈔
」
。
定
在
香
港
出
版
。
擬
發
售
預
約
券
。
本
報
以
凌
君
著
作
。
紙
貴
洛
陽
。 

特
爲
代
售
。
如
各
方
人
士
。
有
欲
研
肘
詩
學
裨
益
神
智
者
。
乞
早
訂
購
。
將
預 

約
券
書
費
寄
下
。
以
便
迅
速
轉
向
前
途
知
照
.
。
一
俟
書
到
。
當
卽
寄
奉
。

代
理
處
本
報
社W
業
部
謹
敢
，

◎
由
雲
埠
總
郵
局
寄
往
各
處
飛
郵
止
、截
時
周 

由 #
月
五
日
施
行
〔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〕 

一 

加
東
各
毋
・•
毎
E
上
午S
時
十
五
分
；
下
午
二
時
：
六
時
牛
：
九
時
四
十
五
分 

城
多
利
：
每
日
上
午
五
時
十*3

分
：
正
午t
二
诗 

秘
髭
窗
南
中
部
•
汝
利
慎
•
始
路 

片
的
頰
等
境
-

星
期
一
至
星
朋
六
毎
日
上
午
五
点
十
五
分
 

片
市
魯
別
：
星
期
豆
至
星
期
六
得
日
上
午
五
時
拾
五
分
 

做
亞
列
审
：
星
期
三
•
四
六
・
等
日
上
午
七
時
四
十
五
分
。 

跑
路
笠
華
••
心
期
一
至
星
期
六
上
午
为
点t
五
分 

片
后
佐
治
夭
礦
區
：
星
朗
-
不
星
期
六
每
日
上
午
七
點
四
十

11分 

， 

美
國
各
埠
•■
每
日
上
午 S
 
點
十
五
分
：
七
点
四
十
五
分
，
・
下
午
十
二sr

四
十
五 

分
：
四
点
二
十
份
•
，六
点
三
十
分
： 

廣
策
香
港
：
星
期
一
日
一
、
午
九
点
三
十
分
・
早

2»四
日
下
午
六
点
： 

東
京
：
屋
期 - 
下
午
九
点
半
・
星
期
四
下
午
十
二
点
十
百
分
・
星
期S
下
午
六
点 

〔
飛
郵
掛
號
於
上
列
時
間
前
半
點
止M

〕

雲
奪
總
郵
政
局
局
長
春
拿
氏
公
佈

◎
域
埠
洪
門
體
育
會
謝
啓

啟
者
木
會
前
以
砥
亞
板
汝
埠
西
人
鹿
頭
會
舉
行
紀
念
慶
典
被
邀
請
金
加
助
慶
荷
. 

蒙
各
界
懸
菁
獎
賞
至
爲
銘
感
特
表
出
以
謝
盛
睨
列
后
恕
不
稱
呼
 

民
治
党
貳
拾
元 

僑
興
俱
樂
部
貳
拾
元 

大
來
舘
式
拾
元

黃
勝
拾
元 

t
i
^
^
^
^

«̂
1**-5 - fuff.*ilvû

顧
利
號
五
元

?̂
y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逋
吿

六
国
報
字
第
四
號
 

爲
通
吿
事
・
根
據
全
美
洲
第
四
居
代
表
大
會
議
决
案
■
恢
復
「
中
國
洪
門
民
治 

黨
駐
美
洲
總
部
」
名
稱
■
以
古
巴
爲
總
部
地
点
■
其
行
政
經
費
由
各
國
總
支
部
 

分
派
負
担
。
本 »
支
部
據
此
・
經
集
會
載
决
。
由
民
國
四
十
一 
年
起
。
全
加
黨 

員
毎
年
應
繳
交
美
洲
總
部
書
五
弔
，
其
餘
興
黨
基
金
與
本
總
支
部
及
富
地
黨
 

部
年
費
"
照
舊
瞰
交
•
如
已
交
前
「促
進
委
員
會
」民
國
四
十
一 
年
年
費
者
・
則 

改
交
美
洲
總
部
民
圈
四
十
一
年
與
四
十
二
年
年
費
。
备
項
年
曾
敗
條
亦
經
寄
發
 

各
級
黨
部
・
仰
我
全
加
黨
員
，
祈
殻
早
日
向
就
地
黨
部
繳
交
・
實
爲
公
便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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